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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于消费者－金融产品关系生命周期的

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

何德旭

内容提要 ：构建完善的金融 消 费 者保护体 系 ，应 基于 消 费 者
－金 融产 品 关 系 生命周 期 ，

探析金融 消 费 者权益遭受侵害 的根 源 ，通过定期 开展全 国金融 知识普 查及金融 消 费 者权

益侵 害调 查 、推进我 国金融 消 费 者权 益保护 法制 建设 、逐步 完善 多 元化的金融 消 费 糾 纷

解决机制 、设计 实施 旨在减 少 消 费 者行 为偏差 的信息 披露制度 、建立 多 层次 的金融 消 费

者教育体 系 、规 范金融机构 经 营行 为及从 消 费 者 利 益 出发促进有 效竞争 等措施 ， 多 措并

举 、有机结合 、 突 出协 同 ，
以 有效捍卫金融 消 费 者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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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主要发达经济体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市场主义的

理念主导下 ， 为 了提高金融体系 的 整体效率而大力 推动金融创新与金融竞争 ，却将金融 监管的公

平原则
——监管当局应公正执法 、平等对待所有金融市场参与者 ， 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

抛诸脑后 。 面对 日 益复杂 、透明度 日 益降低的 金融产品 ， 消 费者难 以在恰 当研判风险的 基础上采

取有效 自 保措施 。

一些金融机构趁机将部分风险暴露不恰当地转移给金融消费者 ，
①通过误导甚

至欺诈诱使个人和家庭过度负债 ，
②致使泡沫破灭后金融消费者权益严重受损 ，

公众对金融体系 的

信心遭受重创 。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作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的
一项重要 内容 ，金融 消 费者保护受到空前重视

和强化 。 正如 Ｖｏ ｌｃ ｋｅ ｒ （ ２ ０ １ ０ ）所指 出 的 ，

“

为 了复苏及维护市场功能 ，政府 和 中央银行采取了 激进

的措施 ， 力度之大 ，范围之广 ，前所未有
”

。 尤其是在此次金融危机 中受创 的西方诸 国及其主导的

国际组织 ，不仅调整金融监管框架 、制定有关政策 ，
③而且不遗余力地通过加强信息披露和风险提

示来强化金融消 费者保护的事前干预机制 ，建立更加审慎 的按揭信贷标准 以有效监管 、避免个人

和家庭的过度负 债 ，要求金融机构通过将消 费者保护纳人其发展战略与机构文化 、 完善金融消 费

＊ 本文是 ２ ０ １５ 年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
“ ‘

十三五
’时期我 国的金融安全战略研究

”

（批准号 ： １ ５ＡＪＹ０ １ ７ ） 的阶段性 研

究成杲 。

① 例如 ，可变利率混合按揭产 品 ，使 消费者 在并未 完全理解 相关风 险的情况下承担 了在传统按揭产 品中本应 由金 融机构 承

担 的利率波动风险 。

③ 在证券化盛行的
“

发起一分销
”

模式下 ，金融 机构大 幅降低贷款标准 ，设计 了 很多还款方式前轻 后重 的按 揭产 品 ，使很 多

原本不具备贷款条件的家庭 获得了 按揭贷款 ，其债 务水平超 过了 负担能力 。

③ 例如 ，在二十国 集团的倡议下 ，经合组织牵头制 定并发 布了 金融消费者保护 的 １０ 条髙 级原则 Ｉ世界银行推 出 了 金融 消费

者保护的 ３ ９ 条良好实践标准 ；金融稳定委员会 （ＦＳＢ） 在梳理各 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实践基础上 ，发 出 了
一 系列加强 和改进 金融消费

者保护的倡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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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处理机制 、加强 民众金融教育等措施来建构金融消 费者保护体系 。 然 而 ，这 些措施确实发挥

了预期效果吗 ？ 对此 ， 民众不乏质疑 。 例如 ，
Ｅｖａｎ ｓ 和 Ｗ ｒ ｉ

ｇｈ ｔ （ ２ ０ １ ０ ）认为 ，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ＣＦＰＡ ）创造 了
一个替代消费者做 出 抉择的

“

超 级奶妈
＂

（ Ｓｕｐ ｅｍａｎｎｙ ） ，提高 了消费者借贷 的难度

和成本 ，并且减少了信贷总量 ，使信贷本 已急剧萎缩的 经济萧条雪上加霜 。 那么 ， 怎样才能切实保

障金融消 费者权益呢 ？ 我们认为 ，应当基 于消 费者 －金融产品关系 生命周期 ，探析金融消费者权益

遭受侵害 的根源 ，在此基础上形成完善的 金融消 费 者权益保护体系 ， 多措并举 、有机结合 、突 出协

同 ， 以有效捍卫金融消 费者权益 。

一

、 金融消 费者权益侵害的来源 ：基于消费者－金融产品关系生命周期 的解析

一般而言 ，消 费者与金融产 品 的关 系 生命周 期可 划分为 四个阶段 （ Ｍｕｌ ｌｅ ｒ ，
Ｄｅｖａ ｎｉ

，
ＨｅｙＳ 和

Ｓｕｔ ｅ ｒ ，
２０ １ ４） 。 在不同 的阶段 ，金融消 费者受侵害的情形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

（

一

）阶段 １
：搜索金融产品

此阶段 ，希望获取某一新金融产品的消 费者可能会对金融产品及其提供者展 开调研 。 调査表

明
，
消 费者并不会频繁地购买金融产品 ，这意味着 消费者缺乏购买金融产 品的 经验和知识 ，

？因 而

需要投入相当 多的资源来识别哪些产品及提供者能最好地满足其需求 。 相对而言 ，销售金融产 品

的机构却拥有丰富的经验 。 这无疑构成 了买者与卖者关系 的失衡
——天平严重向卖方倾斜 ，哪怕

消 费者完全理性且搜集了大量信息 ，
？更何况消 费者并非完全理性且通 常因行为偏误③而遭受损

失 。 这一信息方面的劣势导致消费者难以准确判断金融产 品是否与其风险收益偏好相匹配 ， 在金

融产品销售者 的误导催化下 ， 极可能做 出 不利 于其 自 身 的不 当选择 。 例如 ，
ＤｅＢｏ ｎｄ ｔ 和 Ｔｈａｌ ｅｒ

（ １ ９８７ ） 阐释的
“

贏者 －输者效应 （ｗ ｉｎ ｎｅｒ－ ｌｏｓｅ ｒｅ ｆ ｆｅ ｃｔ ）

”
——

投资者通常对以往 累积收益率表现好 的

贏者组合过度乐观 ，对于输者组合则过度悲 观 ； 然而 ， 从构造组合后五年的 表现来看 ，输者组合收

益明显更高 。

（二 ） 阶段 ２
：获取金融产品

这
一 阶段 ，消 费者切实获得满足其利益的 金融产 品 。 从实践来看 ，消费者在制定金融产品 购

买决策之前 ，很少能从金融产品提供商或其 中介处获取推荐信息 ，且即便消费者得 到相关的 推荐 ，

也依然可能做 出错误决策 。 造成金融消 费者利益侵害的来源主要包括 ：

１ ． 市场失败

市场失败的原 因主要有 ： （ １ ）金融机构的市场力量 ，当 消费者个人与 大型零售金融机构打交道

时尤为如此 ，后者拥有绝对的讨价还价能力 。 例如 ，根据 Ｍａｕｄｏ ｓ 和 Ｇｕ ｅｖａｒａ （ ２００ ６ ）估计 ， ２００２ 年 ，

市场力量对欧盟 １ ５ 国存贷款市场的影响所造成的福利损失高达 ＧＤＰ 的 ０ ．５４ ％ 。 竞争可在
一定

程度上削弱对消 费者利益的侵害 。 冯超 （ ２０ １ ４ ）基于 ２００ ９

—

２０ １ ３ 年间 ３ １ 个省市 自 治区银行消费者

投诉数据 的研究发现 ，银行竞争程度与银行消费者投诉数量负相关 。 （ ２ ）信息不对称与代理成本 。

由 于消 费者并不是频繁地购买金融产 品 ， 故对其知 之甚少 ， 而销 售金融产 品 的金融机构则恰恰相

反 。 高度信息不对称可能被金融机构用 于剥削 消 费者 。 （ ３ ） 信息 成本 。 对于 消 费者而言 ， 搜集正

① 研究表 明 ， 即便是在发达 国家 ，多数消 费者均缺乏基本的 金融知识技能 （Ｌｕ ｓ ａｒｄ ｉ ，Ｍ ｉ
ｔｃｈ ｅｌ ｌ 和 Ｃ ｕｒｔ ｏ ，２ ０ １０ ） 。 而金融消费

者行为的两项特征 又会使这
一境况雪上加霜 ： （ １ ）金融知识并 不

一定 能转化为好 的金融行为 Ｍ ２ ）大多数消费 者在选定某一特 定金

融产品 之前 都不会展 开调査研究 （Ａ ｔｋ ｉｎ ｓｏｎ 和 Ｍｅｓ ｓｙ ，２０ １２ ） 。

② 事实上 ，根据 ２０ １ １ 年 ９ 月 展开的一项 田野调査 ， 大多数 消 费者对 金融产品信息 的搜索极为有 限 （
Ｅ ｕ ｒｏｐ ｅａｎＣｏｍｍｉ

ｓｓ
ｉ
ｏｎ ，

２ ０ １ ２
）

。

③ 因 易得性启 发 、描定效应 、过度 自 信 、表述框架效应引 致的行为偏 差 （孙天琦 ，
２ ０ １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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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决策所需的信息成本髙昂 ，对于复杂的 金融产 品而言尤为如此 。

① 如果消 费者假定其他人 已经

承担了必要的应尽义务 ，则信息成本会导致信息投资不 足及搭便 车 问题 。 （ ４ ） 与利益冲 突 相关的

委托
一

代理问题 。
鉴于绝大多数金融产品具有生产与销售的可 分离特征 ，如果金融产品 销售激励

政策过 于激进 ，可能会造成销售人员 为牟利 而欺骗消费者 ，
继而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 （ Ｉｎｄｅ ｒｓ ｔ 和

Ｏ ｔ ｔ ａｖ ｉ ａｎ ｉ
，
２０ ０９ ） 。 （ ５ ）对产品和契约 的不严谨界定 。 （ ６ ）瑕疵金融产 品成本与收益 的不对称分布 。

在某些情况下 ，单个消 费者因瑕疵金融产品而承担 的成本可能很小而放弃追偿 。 但如果众多消 费

者受影响 ，金融机构因瑕疵金融产品 而获得 的收益巨大 。 （ ７ ）追偿成本 。 消 费者可能 因法律环境

不完善 、追偿无门而放弃追偿 。

２
． 监管失败

Ｏｘ ｅｒａ （２０ ０６ ）所发布 的
一份报告 《评估金 融监管收益 的框架 （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ａ ｓｓｅ ｓ ｓ ｉｎｇｔｈｅ

ｂ ｅｎｅ ｆｉ ｔ ｓｏｆｆ ｉｎａｎ ｃ ｉａ ｌ 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 ） 》中列示了消费者利益遭受侵害 的监管来 源 （见表 １ ） 。

表 １消 费者侵害与监管
￣

监 管损失所致的 消费

￣
￣￣
￣￣

Ｉ

￣

Ｔ
￣

７７
侵害举例 ／阐 释监管 的潜在收 ：益

者侵害类型

４Ｍ
消费者从更好的选择 中获得价值 （ 即在

金融产 品 的错误购买 （ 如信息 获知 极少 的
次优选择《曲也

消 费者所 购 与所需之 间 找到 更优 的选
消费者决定 购买并不适合他们 的产 品 ）＿？ 、

择 ）

＾（企业 只 提供若干 种类 的 产品 ， 继而 减少 了 增加选择 ， 为消 费者创造价值 Ｃ 即减 少
减少选择

其所提供 给消 费者的选择不能购买可选金 融产品 的机会成本 ）

因操作 风 险 而 导 致 的 更
换

减少 与 操作 失 误相 关的 预期 损 失 和
销售或提供有疏 失的建议 ，欺诈 ，系统崩 溃

＋ ＋

高成本成本
等 ） ；企业补偿成本会转嫁给消 费者

因财务 风 险 而 导 致 的 更 因企业失败所致 的 消费 者损 失 （如无 法偿 减少 与 财务 风 险 相 关的 预期 损 失 和

高成本还存款 ，操作失败所致损 失无 法补偿 ）成本

因系 统性风 险 而 导 致 的＋减少与 系 统性 风 险相关 的 预期 损 失 和
因金融体系普遍 失败所致 的消费者成本ｎ

更高成本成本

因 企 业 市 场 力 量所致 的 因企业 市场力量 强大 ， 消 费者支付了 额外
＆

＿
ＡＡ＿

． ．降低额外髙价
更高价格的高价

因 交 易 ／系 统缺 陷所致 的 消费者遭遇更高 的交易 成本 （如 由 于监管 减少 因 监管低效能所致的交易成本 ／价

更高成本当局失职 ， 消费者不得不监视金融 中 介 ）格 （包括消费者 的搜 寻成本 ）

即便市 场是 有效 的 ，

一些消 费者依然无 法
金融排斥重视改善消费者 的金融 服务通路

获得足够 的金融服 务或 担负得起金融服务

资料 来源 ： 〇ｘｅｒ ａ ， ＡＦｒａｍ ｅｗｏ ｒｋ ｆｏｒＡｓｓｅ ｓｓ ｉｎｇ
ｔｈｅＢｅｎｅｆ ｉ

ｔ ｓｏｆ Ｆ 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Ｒ ｅｇｕｌａ ｔ
ｉｏｎ．Ｒ ｅｐｏｒ

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Ｆｉ ｎａｎ ｃｉａｌＳ ｅｒｖ ｉ ｃ ｅｓ

Ａｕ ｔｈｏｒ ｉ
ｔ
ｙ ，ＵＫ ，２ ００ ６ ，ｐ ．８ ．

① Ｄａ ｖ ｉｅｓ （ １ ９ ９ ８ ）提出 ，金融市场存在两种典型的信息不对称 ： 其一 ， 金融产 品契 约普遍复 杂 ；
其 二 ， 难 以判断 企业运 营是 否

稳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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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造成消 费 者侵 害 的 监 管失 败还包括 缺乏适 当 的监 管 机制 。 例 如 ， 欧洲政 经 咨 询 机构

Ｌｏｎｄ ｏ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 ２０ １ ３ ）对欧洲消费者破产及债务清收制度所做的评估发现 ，不同法律及监管设

计 （包括过长的偿还期限 、解决 问题债务的机会等 ）对消费者产生不 同的影响 。

３ ． 消费者行为偏差

行为研究辨识 了
一

系 列金融 市场 中 的消 费者为什 么会做 出错误决 策的 原 因 （ Ｅｒｔａ ， Ｈ ｕ ｎ ｔ ，

Ｉｓ ｃｅｎｋｏ 和 Ｂｍｍｂ ｌｅｙ ， ２０１ ３ ）：（ １ ）对于多数人来讲 ，多数金融产 品 囿有其复杂之处 ； （ ２ ）许多产 品涉

及现在与将来 的折衷方案 ； （ ３ ）决策需要评估风险及不确定性 ； （ ４ ）决策可能是感性的 ； （ ５ ）

—

些产

品很难基于以往的学习 而加深 了解 。

消 费者行为偏差源于消费者偏好受感性及心理 因素影响 。 饶育蕾 、 蒋波 （ ２０ １０ ）证 明 了在过度

自信 、羊群效应 、追随潮流等心理特征下消费者会购买那些 自 己 毫不了解 的诸如香港雷曼
“

迷你债

券
”

、次 级 债 券 等 高 风 险 金 融 衍 生 品 。 根 据 行 为 经 济 学 的 研 究 成 果 ， 认 知 局 限 （ ｃｏ ｇｎ
ｉ ｔ ｉｖｅ

ｌ ｉｍ ｉ ｔ ａ ｔ ｉｏ ｎｓ ） 、惰性 （ ｉｎｅ ｒｔ ｉ ａ ） 、贴现 （ｄ ｉｓ ｃｏ ｕｎ ｔ ｉｎｇ ）及预测偏差均会对消费者决策产生影响 ： （ １ ）认知局

限 。 Ｒａｍ Ｓａｙ （ ２ ００ ７ ） 、
Ａ ＵＳ ｕｂ ｅｌ （ １ ９ ９ １ ） 对信用卡市场 的研究发现 ， 消 费者 会低估未来 的偿还金 额 ；

Ａｕ ＳＵ ｂ ｅｌ （ １ ９ ９ ９ ）发现消 费者经常低估未来使用的信用额度 。 这种有限的前瞻性与 近视 （ ｍｙｏ ｐｉａ ）相

关 ，致使企业就 附加 产 品 收 取 高 价并 糊 弄 消 费者 得 逞 （ Ｇ ａｂａｂｃ 和 Ｌａ ｉｂ ｓｏｎ
， ２００ ６

；Ｂａｋｅｒ 和

Ｓ ｉ ｅｇｅ ｌｍ ａｎ ，
２０ １ ３ ） 。 （ ２ ）贴现 。

Ｇａｂａ ｉ ｘ 和 Ｌａ ｉ ｂ ｓｏ ｎ （ ２００６ ）认为 ， 消 费者 的折现行为可解释为他们无

法进行贝 叶斯更新 （Ｂａｙｅ ｓ ｉ ａｎＵｐｄａ ｔ ｉｎｇ ） ， 即利用搜集到 的信息对原有判断进行修正 。
Ｂｅｒ ｔ ｒａｎｄ 等

（ ２ ００ ５ ） 的研究支持了这
一观点 ，他发现由 于认知局 限的存在 ， 附加信息往往扰乱消 费者 ，导致其做

出更差 的次优选择 。 （ ３ ） 预测偏 差在零 售金融市 场上广 泛存 在 。
Ｌｏ ｅｗｅｎ ｓｔ ｅ ｉｎ ，Ｏ

’

Ｄｏｎｏｇｈｕｅ 和

Ｒａ ｂｉｎ （ ２０ ０３ ）首 次揭示 了 消费 者系 统性 地低估 其 品 味改 变幅度 或偏 好 预测 偏差 的倾 向 ，
Ｄ ｅｌ ｌａ

Ｖ ｉ

ｇｎａ 和 Ｍａ ｌｍｅｎｄ ｉｅｒ （ ２００ ６ ）则提供了金融市场 的相关证据 ： 自 我控制 问题可导致投资产品 的更低

消费及休闲产品 的更髙消费 ，这是由 市场交互过 程的时变偏好 （ ｔ ｉｍ ｅ
－

ｖａｒｉａｎｔｐ ｒｅ ｆｅｒｅｎ ｃｅｓ ） 引起 的 。

由于投资产品的 收益存在时滞 ，而成本却立即 发生在当下 ，受预测偏差影响 ，投 资产 品对消 费者而

言吸引力减少 ；而诸如信用卡等金融产品 ， 成本存 在时滞 ， 收益却在 即时 ， 因而对 消费者 更具吸 引

力 。 （ ４）惰性
——

即便有更好 的产品 ， 消费者也不会转换 。
Ｍ ａｄｒ ｉ ａｎ 和 Ｓｈ ｅａ （ ２０ ０１ ）对储蓄计划所

做的研究 表明 ， 在 自 愿 参加 的前提下 ， 员 工倾 向于 固 守默认利率设置 ，而不会随时 间推 移而加 以

调整 。

４
． 金融机构行为偏差

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所企图 ，金融机构似乎总会在销售金融产品 的 过程中 利用消费者 （ Ｇａｂａ ｉｘ

和 Ｌａ ｉｂｓ ｏｎ ，２０ ０ ６
； ｄｅＭｅ ｚａ 和 Ｒｅｙｎ

ｉ ｅ ｒｓ ，
２ ０ １ ２ ） 。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 ＦＣＡ ）声称 ，根据他们 的经

验 ，金融市场 中的 问题往往源于产品 设计强化而非缓解消 费者的 行为偏差效应 （ Ｅｒｔ ａ 等 ，
２０ １ ３ ） 。

英国财政部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 会则将误导性的 广告认定为零售金融领域消 费者权益侵害

的来源之
一

。 例如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 会注意到未能恰当呈现金融产品 特征 和风 险或咨询

建议本质及范围 的广告 ，可误导消 费者 ，令消费者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 ，继而导致拙劣 的财务决策

（ Ａｕｓ ｔ ｒａ ｌ ｉ ａｎＳｅ ｃｕｒ ｉ ｔ ｉ ｅｓａｎｄＩｎｖｅ ｓ ｔｍｅｎ ｔＣｏｍｍ ｉ ｓｓ ｉｏ ｎ ， ２０ １ ２ ） ０

值得注意的是 ，消费者的行为偏差和金融机构 的行为密切相关 。 消费者行 为偏差会鼓励金融

机构以不符合消费者利益的方式展开竞争 。 这些潜在 的贷款者不当行为是否有意很难加 以判断 。

另一方面 ， 即便金融机 构不存 在任何 的误导性销售 ， 消 费者 的行 为偏差依 旧 会造成 重大 的权益

侵害 。

（三 ） 阶段 ３
：
持有金融产品

此阶段 ， 消费者持有产品 ，期 限因 产品 而异 。

一些金融产 品有确切的 期限 （如个人贷款 、按揭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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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信用卡 ） ， 而另 一些金融产品 的期限则不确定 （如银行账户 或股权投资 ） 。 通常 ，金融产 品的 持有

期相对较长 ，这一特点与前述各种消 费者偏差相交织 ，意味着消 费者通常难 以全面地评估风险或

某一特定产品 的财务结果 。 特别地 ， 由 于乐观偏差 ， 远期 逆向 事件风险 的 发生概率往往被低估 。

不仅如此 ， 即便是细微但循环发生的 问题 ，也可能诱发长期 的 、大面积的消费者侵害 。

（ 四 ） 阶段 ４
： 金融产品到期或 （ 自 愿或非 自 愿 ）被清偿

最终 ，对于 已确定期限的产品来讲 ，存在到期或清偿 问题 。 在某些情况下 ， 金融产 品的 清偿并

非消费者所愿 ， 因而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 。 尤其是对过度 负债 的借款人而言 ， 金融产 品 到期 清偿

足以造成毁灭性打击 。 根据有关文献 ， 过度负 债主要有三个来源 ： （ １ ）持续 的低 收人 ；
（ ２ ）负 面冲

击 ，包括失业或裁员 、婚姻关系破裂 、丧亲 、疾病或残疾等陡然降低收人水平或增大开支 的情况 ；

？

（ ３ ）拙劣 的财务管理／缺乏对金融知识 的 了解／信用过度透支 。 值得注意的是 ，
即便 消费者对所购

买的金融产品 有足够 的 了解 ，且不存在错误或不 当销售 ，受负 面冲击影 响 ， 消 费者亦可能 由 于失

业 、重大疾病等原因而陷人不得不清偿的 境地 。
而另 一方面 ，金融 消费者并没有被赋予处罚侵权

行为 的能力 ，加之经济实力相对弱 势 ，难 以对侵权机构构成威慑 ，若是产生金融消 费纠 纷 ， 只能诉

诸诉讼或者仲裁程序 ，但这对消 费者而言意味着高 昂 的经济成本 、 大量的 时间 投入 。 因而大多数

情况下 ，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

此外 ，从宏观层面来看 ，金融不稳定也构成了 消 费者利益侵害的
一个重要来源 。 以北欧金融

危机为例 ，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近期 的研究 （ Ｌａｅｖ ｅｎ 和 Ｖａ ｌｅｎｃ ｉａ ，２０ １ ２ ） ， 在产 出 损失方

面 ，该次金融危机造成了芬兰 ＧＤＰ 损失 ６ ９ ．６ ％ 、挪威损失 ５ ．１ ％ 、瑞典损失 ３２ ．９％ ；在财政成本方

面 ，芬兰 ＧＤＰ 的 １２
．
８％ 、挪威 ＧＤＰ 的 ２ ．７ ％ 、瑞典 ＧＤＰ 的 ３ ．６ ％被用于金融体系重建 。

二 、 基于消 费者 －金融产品关 系 生命周 期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
全球视角

如前所述 ，
２０ ００

—

 ２ ００７ 年金融消 费者经历体验 了
一个金融创新和 自 由化时期 ， 消 费者可选择

的产品范 围增大 、 复杂性增加 。 然而 ，事与愿违的是 ， 许多消 费者并不具备做 出正确选择的 能力 ，

对不当销售无能为 力 。 且即便没有误售和不当销售 ，购买多种类型 的 金融产品或服务对 消费者仍

然构成巨大挑战 ：其一 ，消费者并不了解金融产品特别是较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故很少购买② ，缺

乏经验 ；其二 ，金融产品和服务可能非常复杂 ，风险难 以评估 ， 特别是长期金融产品 和服务 ； 其三 ，

零售金融市场的消 费者没有或鲜有讨价还价能力 。 因 而 ， 金融消 费者保护肩 负 双重任务——在保

护金融消费者的同时 ，着力 于提升消费者的金融素质 。 具体而言 ， 消费 者 －金融 产品关系 生命周期

各个阶段消 费者利益侵害来源及相应对策如表 ２ 所示 。

由此可见 ，覆盖消 费者 －金融产品关系生命周 期的金融消 费者保护体系 ， 至少应包含 以下 主要

内容 ：

１
． 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机构 （应策 （ ３ ） ） 。 例如 ，美国成立 的消 费者金融保护局 （ ＣＦＰＢ ） ，肩负

着保护整个金融领域的消 费者免遭不公平 、欺诈及违规行 为损害 的职责 ； 加拿大金融 消 费者保护

局 （ ＦＣＡＣ）被赋予强制执行消费者保护立法 、管制和行业 自 律的职责 ， 同时通过 向 消 费者提供项 目

和信息支持 ，使金融消 费者明确其权利义务 ，提高金融知识普及率 ；英 国则通过设立消 费者保护和
－

市场监管局 （ＣＰＭＡ ） ， 围绕消费者保护与规则监管 ，对金融产品 于消费者的易理解性 、透明 度等方

面提出 明确要求 。

① Ｋ ｅｍｐ ｓＯｎ （ ２ ０ ０ ２ ）发现失业是造成债务问题的最主要因 素 。

② 根据 Ｅｕ ｒ〇 ｂａｒ〇ｍ ｅｔ ｅｒ （ ２ ０ １ １ ） 的
一项调査 ， 欧盟 ２ ７ 国 ，有 ９ ４％ 的受访 者表示从 未购买过欧盟他 国 的金融产品 ，

９



Ｆ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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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１ ６

表 ２消 费者－金融产品 关系 生命周期各 阶段消费者利益傻 害来源及应策

阶段消费者利益侵害的来源应策

（ １ ） 消费者在 购前 、购 中 、购后均可得到金 融服务销

售者提供的简单 、 准确 、可 比 的 金融产品信息
；

（ ２ ）金融产 品销 售者应规范地描述消 费者 消费某
一

特定产品或服务 的最佳 、平均 、最差体验及情境 ；

（ ３ ）金融监管 当 局制定产 品 指南 ， 鼓励 消 费者 就购

买金 融产 品 ， 特别 是 可能 导致 明显 损 害 的复 杂产

品 ， 向第三方寻求独立的财务建议 ；

？信息不对称所致的关系 失衡（ ４ ）通过金融教 育提髙社会大众处理金融问题的能
１

． 搜索
？消费 者非 完全理性＋行为偏误力 ，通 过不 时反 复调査消费者金融知识水 平和 自 我

保护能力 ， 提髙金融教育项 目 的效力 与效率
；

（ ５ ）采取立法手段 ， 在金融产 品和服务方面提 供清

晰的消费者保护规则 ，做 出 恰 当 的制度安排 ；

（ ６ ）金融监管 当局禁止销 售某些产品或采取行 动解

决某 些产 品 的高交 易成本 问题 ， 确 保消费 者在 购

买 、持有或清偿某 一产 品 时 ， 不 会遭受不 能反 映真

实成本的过髙收费 的 困扰 ；

？市场失败

■ 金融机构市场力量

■ 信息不对称与代理成本
（ ３ ）金融监管 当局制定金融产 品 指南和金融机 构行

■ ：益 冲突相关的委托
－

代理 问题产

；
■ 对产品賴＿不严谨界定损 害的复杂产 品 ，＿二方寻雜立的财

■ 瑕疵金融产 品成本 与收益的不对称分布
—

＾＾
（ ６ ）金融监管当 局禁止销售某些产 品或采取打 动解

Ｊ
＇

决某些 产 品 的 髙 交易 成本 问题 ， 确保 消费 者在 购

－
有或清偿Ｓ 

—

会 ｉｆｇ 不能
■ 次优 ／较 少选择

■ 褪作 风睑
２

． 获取＿＆（ ７ ）对金融 机构 或金 融机构 员 工 的不 当行 为施 以
■ 财务风险

里 石］
＼

■ （ ８ ）独立 、快速 、高效 、廉宜的争端处理机 制 ；

■
力量（ ９ ）金 融服 务竞 争政策应考虑其对消费者利益 的 影

■
缺陷
响 ，尤 其是 可能造成 的或者现 实业 已 存在 的对 消费

ｚ者选择权 的 限制 ，

＝ 咖 （ １ ０ ）定期评判零售金融 服务 市场 的竞争程 度是否
■ 认知 局限 、贴现 、预测偏差 、惰性
■偏离最优 ；

■ 金融 机构行为偏差

■ 误导 性产品 设计

■ 误导 性广告

■ 误导性销 售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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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２

阶段消费者利益侵害的来源应策

（ １ ）消 费者在购前 、 购 中 、购后均 可得到金融服务销

售 者提供的 简单 、准确 、 可 比的金融产 品信 息 ；

（ ４ ）通过金融教育提髙社会大众处理金 融问 题的能

＿力 ，
通过不 时反 复调査消 费者金 融知识水平和 自 我

？金融 产 品 期 限长 致使 消 费者难 以 评 估 ？

入 ＾＆
保 护能力 ，提髙金融教育项 目 的效 力与效率 ；

３ ． 持 有风险

＾（ ６ ）金融监管 当局禁止销售某些产 品或 采取 行动解
？
＆ 某些 产 品 的 高交 易成本 问题 ， 确保 消费 者在 购

买 、持有或清偿某
一 产品 时 ，不 会遭 受不 能反 映真

实成本的 过高收费的 困 扰 ；

（ ８ ）独立 、快速 、高效 、廉宜的争端处理机制 ；

Ｕ ）通过金融教育提高社会大众处理金 融问题 的能

？ 过度负债力 ，通过不时反 复调査消 费者金融 知识 水平 和 自 我

４ ． 到 期或■ 持续的 低收入保 护能力 ，提髙金融教育项 目 的效力 与效率 ；

清偿■ 负 面冲击（ ８ ）独立 、快速 、高效 、廉宜的争端处理机制 ；

■ 拙 劣的财务管理能力 （ １ １ ） 为避免过 度负 债 而设计的经 济 、公平 、 低成 本

的退 出 机制 。

资料来源 ： 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

２ ． 主动干预式金融监管与鼓励竞争 （应策 （ ６ ） 、 （ ９ ） 、 （ １ ０ ） ）
。 例如 ，英 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 ？〇八 ）

为防 患于未然 ，在金融产品与服务设计初期 即提前介人 ，研判特定金融产品 的设计 、 营销渠道及销

售激励等方面是否可能损 害消费者权益 ，并 以此为基础确定是否采取措施纠 正金融机构 的商业模

式或激励安排 。 这种主动的干预式监管被金融稳定理事会 （ ＦＳＢ ）认定为有助于从源头上阻止对消

费者利益的侵害行为 。 另
一方面 ，研究表明 ，在完全信息情况下 ，竞争对金融消费者具有天然保护

作用 （ Ｌａｃｋｏ ａｎｄ Ｐ ａｐ ｐａ ｌａｒｄｏ ，２０ １ ０ ） 。

① 竞争加剧使得消费者更易 于搜索 、 比较金融产品及金融服

务提供商的区别 。 因而诸如法国 、 巴西 、德 国 、 印度 、 赞 比亚等国 均通过协议 、 自 愿承诺、实践规则

等形式 ，提升金融产品的流动性与可比性 （ Ｃｏ ｎｓ ｕｍ ｅｒｉｎ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 ａ ｌ ，２０１ ３ ） 。

３ ． 信息披露与风险提示 （应策 （ １ ） 、 （ ２ ） ） 。 强化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有助于消 费者在获得更全

面信息 的基础上理性做出 消费决策 ，其要义在于简单且易 于理解 （Ｒ ｕｔ ｌｅｄｇ ｅ ， ２０ １ ０ ） 。 例如 ，美 国消

费者金融保护局要求金融机构用消费者理解的 、简 明 的语言描述信用卡费用计算方式和抵押贷款

类产品的真实成本 ，对包括信用卡和抵押贷款在 内 的金融产品成本 、杠杆率 、 风险状况 以及 消费者

应 明确知 晓的事项进行及时披露 。 信息披露的效果不仅体现在提高消费者理解程度上 ， 还体现在

减少消费者支付给金融产品的实际成本 以及普及金融知识 ，从而有助于 消费者做 出恰 当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购买决策 ，避免或少受利益侵害 。

４ ． 金融机构行为规范 （应策 （ ７ ） ） 。

一方面 ，金融机构应基于金融 消费者的需要提供金融产 品

与服务
？

，切实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 ，避免消 费者过度负 债 ，坚持有责任地放贷 ； 做到信息披露充

分 、公平对待消 费者 、 杜绝欺骗性广告和产品捆绑 、禁止使用不 当清收手段 ， 建立并 完善及时 、 可

① 亦有学 者认 为 ， 自 由竞争 、优胜劣汰 ，导致金融市场或者某种金融服务市场的集 中度提髙 ，形成垄断格局 或者政府干预形

成行政垄断 ， 在这种 市场结构下 ，生产者垄断市场 ，
我行我素

，
损害消费者福利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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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针对不同类型投诉设计处理流程的金融消费争议解决机制 。 金融监管当局应对反映合理 的 消

费预期的金融中介机构加强保护 ，督促各机构对利益受损 的消费者予 以赔偿 ，对金 融机构侵 害消

费者权益的行为予 以制裁 ，加大对违规行 为 的 问责力度 。 另 一方 面 ，监管部 门对于金 融机构在 消

费者权益保护方面 的表现加大监测力 度 ，将合规监测 工具拓展至包含现场及非现场检査 、监测金

融机构广告及 网站 、搜集分析消费者投诉数据 、 开通消费者投诉热线 、 进行消费者访谈 、扮演神秘

客户 等 ， 间接协助金融消 费纠纷 的处理 ，承担起类似巡视官的 角 色 ，督促金融机构切实践行消费者

权益保护 。

５ ． 争议处理机制 （应策 （ ８ ） ） 。 金融消 费者争议的解决路径主要有仲裁与诉讼 。 其 中 ，诉讼机

制因其更为正式而能更好地解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 Ｂｕｄ ｎｉ ｔ Ｚ
，
１ ９ ９ ５ ） ，但诉讼往往费用高 昂 、

程序繁琐 、耗时很长 。 相较而言 ，快捷 、 高效 、廉宜 的争议处理机 制是金融消费者保护体 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其 中 ，独立 的第三方争议处理机制安排①尤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世界银行等 国际组织

所倡导 。

６ ． 金融消费者退 出机制 （应策 （ １ １ ） ） 。 例如 ，西方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具箱中
一项不可或缺 的工

具
——

“

冷静期
”

（ ｃｏｏ ｌ
ｉｎｇｏｆ ｆ

ｐ ｅｒｉｏｄ ）
，允许消费者在签署金融合约后的若干天内 改变主意 ，低成本

甚至无成本地撤销合 约 。 再如 ， 通过修改破 产法 ，允许 消 费者在 破产时减 少其抵押贷款 的 本金

（Ｗｈｉ ｔ ｅ ， ２０ ０９ ） ；或是修改相关法规 ，允许贷款人申 请修改其抵押贷款条款 。

７ ． 金融教育 （应策 （ ４ ） ）
。
有证据表明 ； 消费者 因错误决策而致其利益受损的 情况 ，在受教育程

度和收人水平较低 （ Ｃａｌｖ ｅ ｔ，
Ｃａｍｐｂｅ ｌ ｌ 和 Ｓｏ ｄｉｎｉ ， ２００ ９ ）以及缺乏金融知识 （ Ｋ ｉｍｂａ ｌ ｌ 和 Ｓｈｕｍｗａｙ ，

２ ０ １ ０ ） 的消费者群体 中更为普遍 。 经验研究亦 表明 ， 认知能力更强 的消 费者 ， 金融决策质 量更高

（Ｂｅｎ
ｊ
ａｍ ｉｎ

，
Ｂ ｒｏｗｎ 和 Ｓｈａｐ

ｉ ｒｏ ，２０ １３ ） ，在此后的生活 中 ，他们选择 的股票投资组合获得的收益也更

可观 （Ｇ ｒ ｉｎｂ ｌａ ｔｔ ，
Ｋ ｅ ｌｏｈ ａｒ

ｊ
ｕ 和 Ｌ ｉｎｎａｉｎｍａ ，２０ ０９ ） 。 也正 因如此

，通过采取设立专 门 的金融教育主

管部门 、 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免费咨询 、通过多种渠道提供金融知识教育课程 、增进消费者与金融监

管部门 、金融机构 的互动等措施 ，持续着力 提升公 民金融素养成为全球金 融危 机之后发达国 家的

政策选择
。

８
． 金融消 费者保护立法 （应策 （ ５ ） ） 。 既需要明确 的法律条文 （ 即

“

硬法
”

，如美 国推行公平借贷

法和社区再投资法 ， 以确保金融服务可得性低于需求 的弱势消费者和社区获得贷款和投资 ） ，也需

要行业标准和行 为准则 （ 目 卩

“

软法
” ②

， 如香港 ） 。 相较而言 ， 后者往往 由 专业 机构 或协会制定 ，更贴

近实际 ，对前者构成有益的补充 。

粗略看来 ，上述 内容似乎与现行的诸多措施并无太大差异 。 然而 ，基于消 费者
－金融产品关系

生命周期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 强调的是在深刻理解 消费者金融素养 、 消费者金融产 品消 费行

为的基础上 ，针对消费者
－金融产品关系生命周期各阶段消 费者利益侵害的来源 ，尽可能减少不完全信

① 独立的第三方争议处理机构在英 国 、美国 、 澳大利亚 、印 度等英语 国 家被称 为
“

申 诉专员
”

， 而欧洲则 使用 了
“

消 费者 中 心

网络
”

，在亚洲 ，新加坡和 日本将其称为 “争议处理 中心
”

。 其共同 恃征有 ：

一是 由监 管当 局制定 消费者争议 处理标 准和 程序 ，并 指

定一个或多个第三方争议处理机构接受金融消费者的投诉 ，按厢上述标 准和程序 提出 争议处理 意见 。 二是 争议处理机 构具有 高

度独立的 地位 ，站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角 度而不是保护金融机构 的立 场 ，对争议做出 独立 的判决 ，并且
一般不对 消费者 收取

费用 。 三是争议处理机构做出 的判决对于金融机构具有约束力 ，法律规定或 监管 当局要 求金融机 构必须执 行争议处 理机构 做 出

的判决 ，但对金融消费者没有强制力 ，金融消费者如果不满意其做出 的判决 ，可以再通过司 法途径进行诉讼 。

② 一般认为 ，软法是指那些不具有严格意义上 的法律 约束力 ， 但 可能产生 实际效 果的行 为规则 ， 如章 程 、 规章 、 指 引 、 倡议

等 。 国 际法上的软法则是指在严格意义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又具有 一定实际效果的国 际文件 ，例如国 际组 织和 国 际会议的绝

大多数决议 、 决定 、宣言 、建议和标准等 。 这些文件不同 于以 国 际条约和协定 为主体的传统国际法或者说国 际硬法 ，并 不直接创设

国 际权 利和义务 ， 违反其所包含的规则也并不直接带 来国 际责任 。 但是 ， 由 于这些规则 往往体现 了 国 际社会 的主 流意见 和趋势 ，

因 此能够带来舆论 、 声香和政策导 向等方面的 影响 ，从而对国 家 、企业 和个 人产生实际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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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市场外部性 、市场势力 以及消 费者非理性等因素的影响 ，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 的金融消费者保护

体系 。

三 、 完善我 国 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的若干对策建议

目 前 ， 中 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 证监会和保监会均设立 了专门 的金融消 费者保护部门 ，逐步完

善相关工作制度 ，
？形成

一种分业监管下的
“

内双峰
”

保护模式 （焦瑾璞 ，
２ ０１ ４ ） ，并通过开展

“

普及

金融知识万里行
”

等活动 ，在金融消费者教育 、 提升消 费者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等方面进行了 有益

探索 。 国务皖办公厅更 于 ２ 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１ ３ 日 印发了 《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 指导

意见 》 ，首次从 国家层面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进行 部署 。 但不可否认 的是 ， 目 前我 国 尚 未

建立起完善的 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没有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 的专 门立法 ，

？诸如 非法募集

基金 、信用卡诈骗 、银行委托理财 、银联运用欺诈交易 货物拦截机制 、基金不分红 、股市
“

黑嘴
”操纵

市场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 基于覆盖

消费者 －金融产品关系生命全周期 的考量 ， 建议重点从以下思路来建立和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

体系 ：

（
一

）开展全 国金融知识普査 ，全面评估消 费者金融素养差异

对消费者金融素养的把握是制定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 护政策 、 配置金融消 费者保护资源 、 提高

金融消费者保护成效 的重要支撑 。 在总结 中 国人 民银行 ２０ １ ５ 年 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 的基础上 ，

拓宽抽样范 围 ，开展全 国金融知识普査 ， 系 统掌握不同 区域及性别 、年龄 、 民族 、 受教育程度 、 职业

等地理人 口 统计特征与 消费者金融素 质的关联 ，建设消 费者金融知识普査数据库并定时更新 ，对

于区域差异显著 、二元经济特征明显 的 当下而言 ，无疑可为有针对性而非
“
一 刀切

”

地拟定金融消

费者保护措施奠定重要的数据基础 。

（二 ）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侵害调査 ，推进我国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建设

在对我国金融消 费者利益受侵害特征展开实地调査 的基础上 ，总结我国消费者在金融领域是

否受侵害 、侵害程度如何等方面的共性问 题及解决方案 ，借鉴发达经济体强化金融消 费者保护立

法的经验 ，尽快制定专 门的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律 ，或者至少在现有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增加

一个指 引性条款 ， 由 国务院制定一个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 以保护金融消 费者权益以及公平 、

合理 、有效处理金融消费纠纷事件为出 发点 ， 明确金融服务业与金融消 费者的权利义务 、 金融消费

纠纷处理机构 、处理程序 、 监管措施 ， 时机成熟时甚至可 以考虑引入集团诉讼？
，为切实加强金融消

① 如 中 国人民 银行连续对银 行业机构 客户 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提出 工作要求 （银发 〔２ ０ １ １〕 １７ 号和银发 〔 ２０ １２ 〕 ８０ 号 ） ，保监 会

印 发了 《关于做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的通知 》 （ 保监发 〔 ２ ０ １ ２ 〕 ９ 号 ） 和《 保险消 费者投诉处理 管理办法 》 （保监会令 ２ ０ １ ３ 年 第

８ 号 ） ，银监会 出台 了 《银行业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 》（银监发 Ｃ ２ ０ １ ３〕 ３ ８ 号 ） 。

② 目前我国 没有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专门立法 。 现有的 《消费者权 益保 护法Ｍ 产品质量 法 》等法律 中 没有 金融 消费者 保

护 、金融 服务质量方面的规定 ，只适 用于一般 消费者 ，难 以解决专业性比 较强的金融消费者保护 问题 ；
《人 民银行法 》《 商业银行法 》

《证券法Ｋ保险法 》等法律中关于存 款人 、投 资者和投保人保护的原 则性 规定 ，主要从金融 监管的角度 予以 规定 ， 而非 正面规定 金

融消费者权益 的保护 ， 尚 未建立起完善的金融 消费者保护体系 。

③ 根据关伟等 （ ２ ０ １ ３ ）
， 集团诉讼 的优势在于

“
一人诉讼 ，惠及大家

”

， 即 面对类似利益受 到侵害而产生 损失 的未起 诉消 费者

也可通过集 团诉讼获得赔偿权利 ，在诉讼人数 的不确定和
“

搭便车效应
”

使得普通消 费者 成本降低 的前提下 ，维权 积极性提 高 ， 同

时该制度所设定的 违法成本极 高 ， 金融机构违法意愿和 冲动 自 然获得有 效遏制 ，所 以能极大地降低金融机构 因利益驱动 而产 生的

违法行为 。 此外 ，集 团诉讼制度可 以推动市场诚信机制和信息披露 制度 的完善 。 在集团诉讼制度条件下 ， 不成熟 金融 市场上常 见

的财务造假 、虚假 陈述 、信息披露不充分 、关联交易和销售误导等问 题会遭 到集团 消 费者和集 团诉讼律师 的监督 ，

一

旦 诉讼 成功 ，

金融机构便会付出 巨 大的经济和法律代价 ，如安然事件就是典型的 案例证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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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权益保护提供清晰 、有力 、 可行的法律依据 。

（三 ）逐步完善多元化金融消 费纠纷解决机制

尽管诉讼在解决金融消费纠纷方面更为正式 、高效 ，但往往 旷 日 费 时 、 成本高 昂 ； 而非诉讼 纠

纷解决机制更能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 自 治 ，具有程序灵活 、注重效率 、非对抗性及纠 纷解决 的彻

底性等特点 ，能够更为高效 、便捷和以较低成本解决金融消费纠纷 。 因 而 ，在要求金融机构高度重

视并努力改善其 内部投诉纠 纷处理机 制 的 同 时 ， 有必要顺应金 融消费纠 纷解 决机制的 社会化趋

势 ，在立法层面 明确第三方金融消费纠 纷调解 机制 的法定性 ，推行金融督察服务制度 ，发挥其专

业 、 独立 、 中立 的优势 ， 以高效便捷 、非对抗的方式 ，提高金融消 费纠纷解决的效率 、 自 治性 、灵活性

和平等协商价值 。 在机构层面 ，借鉴英 国的做法 ，

￥设立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

负责 ，在充分总结上海金融仲裁院和金融服务投诉处理工作组 ， 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和 中国人民

银行上海分行建立金融消 费纠 纷诉调对接机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 ，公布明确的 投诉解决程序 ，采取
“

先调解后裁决
”

的方式或经消费者要求直接进行裁决的方式 ， 以 中立的姿态 ，受理银行 、 基金 、证券 、

信托 、保险等所有直接涉及金融服务交易 的子行业消费者投诉 ，并定期公布消费者投诉的统计信息及

所涉及的违规行为 。

（ 四 ）设计实施 旨在减少消 费者行为偏差 的信息披露制度

不同类型 的金融产 品复杂程度不 同 ，而不 同消 费者其金融素质及行为偏差亦存在差异 ， 加之

金融产品的卖方总是可 以凭信息 的优势获得商品价值以外的 报酬 ，且许多机构认为信息投资应获

得回报 。 要确保消 费者在消 费金融产品时能够获得充分 、有用 、可 比较 的信息 ， 就必须设计实施 旨

在减少消 费者行为偏差的信息披露制度 ：
（ ｉ ） 基于 消费者测试 ， 简化条款 ， 实现产品 形式及 特征的

标准化 。 观察消费者与不同披露类型 、不 同金融产品 提供者 的互动过程会产生 什么 问题 ，施 加干

预会产生什么样 的行为结果 ，对于信息披露的设计 、 执行和传递至关重要 。 具体做法是 ，要求金融

产品提供者以 易于理解的方式呈现产品条款 ，通过田 野调査或在实验室的情境下测试 消费者是否

能理解披露的条款及形式 。 通过
“

快速成型 （ ｒａｐ
ｉｄｐｒｏ ｔｏｔｙｐ

ｉｎｇ ）

”

的方法 （Ｍｃｋａｙ 和 Ｓｅ ｌ ｔｚ ｏｒ ，
２０ １ ３ ） ，

政策制定者可以很快地获知什么 形式 、 何种语言 、 何种讯息 、何种传送 机制 可引起消 费者共 鸣 。

（ ２ ）披露方法匹 配消费者个人及家庭的现金流和时间周期 ，有助于消费者综合考量其即期需求 、 产

品相对成本及长期效用 。 （ ３ ） 在产品生命周期的 不同阶段披露当期对消 费者最重要 的信息 。 信息

披露不能局限于产品 销售那
一

刻 ，而应涵盖消费者 －金融产品关系 生命周期 的各个阶段 ，所披 露的

信息类型和信息量也应因阶段而异 。 （ ４ ）分析销售激励对信息披露 的影响 ，尽可能克服销售 激励

及其他非金融因素所致的消费者行为偏差 。 （ ５ ）持续测试及监测信息披露对消费者行为偏差 的影

响 ，不断改进信息披露机制 。

（五 ）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消费者教育体系

基于全国金融知识普査结果 ， 制定金融消费者教育的 整体规划 ， 多渠道 、多层次推进金融 消 费

者教育 。

一

是根据国务院关于
“

教育部要将金融知 识普及教育纳入 国 民教育体系 ，切实提高 国 民

金融素养
”

的要求 ，将金融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 ，从学校抓起 ， 在数 学课程和综合实践课程 中添

加 消费金融计算和金融风险防范等 内容 。 二是 由 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牵头 ， 行业协会 、金融机

构发起 ，动员 全体成员 参与 ，通过各种渠道开展金融消 费者教育 ，提倡 国家宣传 、提供持续更新 的

网络教育资源和金融消 费者高风险预警系 统 ， 创造性地运用社交媒体和新技 术传播 、普及金融知

① 英 国依据 《 ２ ００ ０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 》成立 了 金融 申诉专员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 Ｆ ｉｎａｎｃｉ ａ ｌＯｍｂｕｄｓｍａｎＳ ｅｒｖ ｉ ｃｅ Ｌｔｄ） ，采用
“

调解 ＋裁 定
”

的方式处理金融消费纠纷 ， 其业务受理范围主要是面 向消 费者的金融零售业 务 。 在英 国启 动新一轮 金融监管改革

后 ，
ＦＯＳ对新设立的消费者保护和市场监管局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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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促进金融机构 、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部 门与金融消 费者之间 的双 向对话与虚拟社 区交流 ， 为不

同类型 的受众有针对性地提供其 当下及未来所需 的金融知识 、 技能和技巧 。 特别地 ，要基于数据

挖掘制定金融消费者信息沟通策略 ，借助心理及脑科学展开社会 营销 ，切 实提 高我 国金融消费者

教育的成效 。

（六 ） 自律与监管相结合 ，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

在全面贯彻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的指导意见 》 （ 国办发 〔 ２０ １ ５ 〕 ８ １

号 ）的基础上 ，在消 费者 －金融产品关系生命周期 的各个阶段 ，确保金融消费者 的财产安全权 、 知情

权 、 自 主选择权 、公平交易 权 、依法求偿权 、 受教育权 、 受尊重权 、信息安全权等 ８ 项基本权利 。

一

方面 ，要在金融行业 自 律框架中纳人金 融消费者保护相关 内容 ，
对金融产 品特别是诸如信用违 约

互换 （ ＣＤＳ）等结构复杂 、信息封闭 、极有可能对消费者权益造成 巨大损害 的产 品要重点进行监管 ，

针对消费者 －金融产品关系生命周期每个阶段可能 出 现的问题从业务流程设计上加 以完善 ，从源头

上减少金融消 费纠纷 。 另
一方面 ，通过加强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 ，强化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 护 的事

前干预 。

一是在不影响有效竞争的前提下 ，在金融产品或服务设计阶段 ，而非其后的 销售 阶段 ，就

对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设计 、定价策略 、分销渠道及销售队伍 的激励政策等可能损 害消费者权益 的

方面进行评判 ，将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损害扼杀在摇篮之 中 。 二是给消费者进行重大购买或决策

时设置
“

冷静期
”

，在冷静期 内 ，金融消费者可以无条件地解除合 同且无须承担法律责任 ，从而确保

人们不会因
一

时冲动或过分承压而做 出 非理性决策 。 三是由 监管部门通过派驻
“

金融警察
”

、永久

性査账 、 内部营业督导以及约谈金融机构高管等方式 ，从制度体 系建设 、制度执行保障 、 工作开展

效果 、 内部考核与管理 ， 以及重点问题处理等方面考核评价金融机构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绩效 ，对

金融机构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严厉制裁 ，督促金融机构切实履行好消 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 的

主体责任 。

（七 ）从消 费者利益 出发促进有效竞争

金融消费者保护政策与竞争政策密不 可分 ，从 消 费者利益出 发促进有效竞争 ，首先要求监管

部门在制定金融服务竞争政策时必须考虑竞争对消费者福利特别是选择权 的影响 ，而消 费者保护

政策也应注意避免对有效竞争的扭 曲 ；其次 ，监管部 门应定期调査并公开金融 服务特别是零售金

融服务市场的竞争状况 ，发布竞争监测简报 ，就如何有效促进竞争提出指导措施 ， 出 台更有利于竞

争的监管政策 ；第三 ，在综合考量金融服务效率与金融稳定的基础上 ，设定零售金融服务 的准人 门

槛与退 出标准 ，增加金融服务提供者数量 ，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特别是提高落后地区及弱势群

体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第四 ，针对复杂的结构化创新产品 及金融服务或产品捆绑展开实地调研 ，对

有可能弱化竞争 、增加消费者转换成本 、提高产 品信息不透明度 、降低价格可 比性 的金融产 品制定

相应的监管措施 ，促进金融服务市场特别是零售金融服务市场的有效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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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 １ ５ ２ ５ ４ ， ２００６ ．

３ ５ ．ＭｃＫａ ｙ ，Ｃ．Ｖ．
，Ｓ ｅｌ ｔ ｚｅ ｒ

，
Ｙ ．Ｅ ． ｉ

Ｄｅｓ ｉｇｎ ｉｎｇ
Ｃｕ ｓｔ ｏｍ ｅｒ

－Ｃｅｎｔ ｒ ｉｃ Ｂｒａｎｃｈｌｅ ｓｓＢａｎ ｋ ｉｎｇ
Ｏｆ ｆｅ ｒ ｉｎｇｓ

，ＴｈｅＣｏ ｎｓｕ ｌ
ｔａ ｔ ｉｖｅＧｒｏ ｕｐ

ｔ ｏ

Ａ ｓ ｓ ｉｓｔ ｔｈｅＰ ｏｏ ｒ （ＣＧＡＰ ）
，
Ｎｏ ．

２ ０
，
Ｄｅｃ ｅｍｂｅ ｒ２ ０ １ ３ ．

３ ６ ．Ｍｕ ｌ ｌｅｒ ，Ｐ ．
 ，Ｄｅ ｖａｎ ｉ ？Ｓ．

， Ｈ ｅｙ ｓ ， Ｒ ．
， ＆－

Ｓ ｕ ｔ ｅｒ ，Ｊ
．Ｃ ｏｎ ｓｕｍｅ ｒＰ ｒｏ ｔｅ ｃｔ ｉｏｎＡｓ ｐｅｃ ｔｓｏ ｆＦ ｉｎａｎ ｃ ｉａ ｌＳｅ ｒｖ ｉｃｅ ｓ ．Ｅｕ ｒｏ ｐｅａｎ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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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ｌ
ｉ ａｍｅｎｔ ，Ｆｅ ｂ ｒｕａ ｒｙ２ ０ １４ ．

３ ７ ．Ｏｘ ｅｒａ ，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Ａｓ ｓｅｓ ｓｉｎｇｔｈｅＢｅｎ ｅｆ ｉ ｔ ｓｏｆＦ ｉｎａｎｃｉａ ｌＲ ｅｇｕ ｌ ａｔ ｉｏｎ．Ｒｅ ｐｏｒｔｐｒｅ ｐａ ｒｅ ｄｆｏ ｒＦ ｉｎａｎｃｉ ａ ｌＳ ｅｒｖ ｉｃｅ ｓ

Ａｕ ｔｈｏ ｒ ｉ ｔｙ ，ＵＫ ，２ ００ ６ ．

Ｒａｍｓａｙ ，
Ｉ ． ，

Ｃｏｍｐａ ｒａｔ ｉｖｅＣｏｎ ｓｕｍｅ ｒＢａｎｋｒｕｐｔ
ｃｙ ．Ｕｎ ｉｖｅｒ ｓ ｉ

ｔｙｏｆＩ ｌｌ ｉｎｏ ｉ 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 ｅｗ ｔ２ ０ ０ ７ ，ｐｐ
． ２ ４ １

—

２ ７ ４ ．

３８ ．
Ｒ ｕ ｔ ｌｅｄｇ ｅ

？
Ｓ．Ｌ ．

 ，
Ｃｏｎｓ ｕｍｅ ｒＰ ｒｏ ｔｅ 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Ｆ ｉｎａｎｃｉａ ｌＬ

ｉ
ｔ ｅｒａ ｃｙ ：Ｌｅ 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Ｎ ｉ

ｎｅＣｏｕｎ ｔ ｒｙＳ
ｔｕｄ

ｉ ｅｓ ．２ ０ １ ０ ．

３ ９ ． Ｖｏ ｌｃ ｋｅ ｒ
，
Ｐ ．

，Ｈｏｗ ｔｏＲ ｅｆｏｒｍＯｕ ｒＦ ｉｎａｎｃｉ ａｌＳｙ ｓｔｅｍ
，
ＮｅｗＹｏ ｒｋＴ ｉｍｅ ｓ

，Ｊ ａ ｎｕａ ｒｙ３ １ ，２ ０ １０ ．

４ ０ ． Ｗ ｈ ｉ ｔ ｅ ＊Ｍ ．Ｊ
．

 ，Ｂａｎｋｒｕｐ
ｔｃ ｙ ：Ｐａ ｓｔＰｕｚｚ ｌｅ ｓ

＊
Ｒｅ ｃｅ ｎｔＲ ｅｆ ｏ ｒｍｓ ，ａｎｄｔ ｈｅ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Ｃｒ ｉｓｉ ｓ ．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Ｌａｗａ ｎｄＥｃ ｏｎｏｍｉ ｃｓ

Ｒｅｖｉ ｅｗ ． ，Ｖｏ ｌ ． １ １ ， Ｎｏ． １ ，２ ０ ０９ ， ｐｐ
． １

—

２ ３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

Ｌ ｉｆｅｃｙｃ
ｌｅｏｆ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ＥＤｅｘｕ （ Ｉｎｓ ｔ ｉｔ ｕｔｅｏｆＦ ｉｎａｎｃｅ＆ －

Ｂ ａｎ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 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 ｆＳｏｃｉ ａｌＳ ｃ ｉｅ ｎｃｅ ｓ ，
１ ０００２ ８ ）

Ａｂｓｔ ｒａｃｔ ：Ｔｈｅｅ ｓｔａｂｌ 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 ａｐｅｒ
ｆ ｅｃｔｆ ｉｎａｎ ｃ ｉａ ｌ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ｏｔ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ｓｙｓ ｔ ｅｍｓｈｏ ｕ ｌｄｂｅｂ 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 ｅ

ｌ
ｉ
ｆ ｅｃｙｃ ｌｅｏｆｔｈ ｅｒｅ ｌａ 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 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ａｎｄｆ ｉｎａｎｃ ｉａ ｌ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 ．Ｂｙｅ ｘｐｌｏｒ ｉｎｇ
ｔｈｅｒｏｏｔｃａｕｓｅ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 ｉ ａｌ 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ｓ

’

ｉｎｔｅ ｒｅｓｔ ｓｂｅｉｎｇｉｎｆ ｒｉｎｇ ｅｄ ，ｃ 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ｓｏｎ ｔｈｅｄｉ ｓｓｅｍ ｉｎａ ｔｉｏｎｒ ａｔｅ ｏｆｆｉ ｎａｎｃ ｉ ａｌ

ｋｎｏｗ ｌ 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ｈ ｅｉ
ｎｆｒ ｉｎ ｇｅｍｅｎｔｏ ｆｆ ｉｎａｎｃ ｉ ａ ｌｃｏｎｓ ｕｍｅ ｒｓ

１

 ｉ ｎｔ ｅｒｅｓｔ ｓａｃ ｒｏ ｓｓ 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 ｅｇａ ｌ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 ｔ ｉ ｏｎ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 ｉ ａｌｃｏｎｓ ｕｍｅ ｒｓ
’

ｉｎｔｅ ｒｅ ｓｔｐｒｏｔ ｅｃｔ ｉｏｎｗｉ ｌ ｌｂ ｅｂｏｏｓ 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ｄ ｉｖｅｒ ｓ ｉｆ ｉｅｄｓｏ ｌｕ ｔ ｉｏｎｍｅｃｈ ａｎｉ ｓｍ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 ｃ ｉａ 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ｄ ｉｓ ｐｕｔｅ ｓｗｉ ｌ
ｌｂｅｇｒａｄ ｕａｌ ｌｙｐｅ ｒｆ ｅｃ ｔ ｅｄ ．Ｓｕｃｈｍｅ ａｓ ｕｒｅ ｓａｓｔｈ ｅｄｅ ｓ ｉｇｎａｎｄ ｉｍｐ ｌ

ｅｍ ｅｎｔ ａｔ ｉｏｎｏｆ

ｉ
ｎｆｏｒｍ ａｔ ｉｏｎｄｉ ｓｃ ｌｏｓｕｒｅｓｙｓｔ ｅｍａｉｍ ｉｎｇａｔｒｅｄｕ ｃ ｉ

ｎｇ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ｂｉａ ｓｅ ｓ ＊ｅ ｓｔａｂ ｌ
ｉｓ ｈｍｅｎｔｏｆｍｕ ｌ ｔｉ

－

ｌ ｅｖｅｌ

ｆ
ｉｎａｎｃｉ ａｌ ｃｏｎｓ ｕｍｅ ｒ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 ｅｍ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ｏｎｔｈ ｅｏｐ ｅ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ｆｉ ｎａｎ ｃｉａ ｌｉｎｓｔ 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ｆｆ ｅｃ ｔｉ ｖｅｃｏｍｐｅ ｔｉｔ 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ｎｓ ｕｍｅ ｒ ｉｎｔ ｅｒｅ ｓ ｔｓｐｒｏｔｅ 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ｔｏｂｅｔａｋｅｎｓ ｉｍｕ ｌ ｔａｎｅｏｕｓ ｌｙ ｗ ｉ ｔｈｃｏｏｒｄ ｉｎａ ｔｉｏｎｉｎ

ａｃｏｍｂ ｉｎ ｅｄｍａｎｎｅｒｆ ｏｒ ｔｈｅｕｌ ｔｉｍａｔ ｅ
ｇｏａ ｌｏｆｓａｆｅ ｇｕａｒｄ 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 ｃ ｉａ ｌｃｏｎｓ ｕｍ ｅｒｓ

’

ｉ ｎｔｅ ｒｅｓ ｔ ｓ ．

Ｋｅ
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 ｌ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 ｉ
ｆｅｃｙｃ ｌｅｏｆｔｈ ｅＲｅｌ 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ａｎｄＦ ｉｎａｎｃ ｉ 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ｓ ，Ｆ ｉｎ ａｎｃｉ ａ ｌ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ｏｎ

ＪＥＬ ：ＧＯ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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